
莱阳市司法局 2020 年度关于规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

合法性审核报送程序规定的通知

莱司〔2020〕1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，丁字湾度假区管委，市直各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批准的《莱阳市司法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

员编制规定》（莱办字〔2019〕8 号），市司法局承担着市政府规范性

文件合法性审核的职责。为进一步规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报

送程序，提高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质量和效率，结合《莱阳

市司法局关于公布莱阳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做好“三统一”工作

的通知》（莱司〔2019〕24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莱阳市司法局关于行

政规范性文件认定的指导意见>等四个文件的通知》（莱司〔2019〕42

号）的要求和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对合法性审核重要性的认识

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，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

合法性审核工作，是推进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，有利于

维护法制统一、政令畅通，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止违法文件出台、促进各

级行政机关公正文明执法，有利于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

益，对于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各部门要切实提

高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重要性的认识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省、烟、市政府的要求，实现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全覆盖。



二、严格界定合法性审核文件范围

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

性审核工作的通知》《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规范

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，报送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

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是：

1.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定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；

2.市政府部门起草、报请市政府批准后以部门名义制定印发的行政

规范性文件。

以上范围之外的其它文件，市司法局不予进行合法性审核。

三、严禁以征求意见或者会签等形式代替合法性审核

部门起草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涉及市司法局业务职能的，按下列程

序办理：

1.起草部门首先应当按规定征求市司法局的意见、会签；

2.按程序报送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。

四、严格填写送审申请书

需要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的起草部门，要按规定格

式填写《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送审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，注明

送审文件名称、拟发文机关，写明送审事项，列清送审文件相关材料目

录，按照《关于印发<莱阳市司法局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认定的指导意

见>等四个文件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、起草说

明、制定文件的依据目录和文本、征求意见和意见采纳情况、合法性初



审意见、部门会签意见、专家论证意见等相关送审材料，报送市司法局。

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贸易政策合规性审查的，还应当提交相应的

书面审查结论。报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于 3 日内按要求补正或重

新报送，逾期未按要求补正或重新报送的，市司法局予以退回。《市政

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送审申请书》应当经起草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

并加盖起草部门公章。

五、要合理确定合法性审核时间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规定，对符合规定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进行

合法性审核，除为了预防、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，或者执行上级机关的

紧急命令和决定需要立即制定实施文件等情况，合法性审核时间一般不

少于 5 个工作日，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。确需紧急审核的，起草部

门应就紧急情况向市司法局作出书面说明，由市司法局合理确定合法性

审核时间。

六、要强化起草部门责任

起草部门对代拟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要认真对待，切实负起责任，

严格履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。要切实发挥起草部门法制工作机构

的作用，做好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初审工作。市政府规范性文件

报送市司法局审核前，要经起草部门局长办公会议研究讨论，确保市政

府规范性文件制发的科学性、合法性、可行性。

附件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送审申请书



莱阳市司法局

2020 年 1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